
 

 

 

 

 

 

 

劃定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71-2地號等 88筆

土地都市更新地區暨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高 雄 市 擬 定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目 說明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名 稱 

劃定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71-2地號等 88筆土地都

市更新地區暨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三項 

擬 定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 

申 請 擬 定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機 關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起 訖 日 期 
 

本 案 舉 辦 

說 明 日 期 
 

人民團體對本計

畫 之 反 映 意 見 
 

本計畫提交市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 核 結 果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年 月 日第 次會審議通過。 



案    名：劃定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74 地號等 88 筆土地都市更新地區

暨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辦理單位：高雄市政府 

計畫範圍：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71-2、 272-2、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8 289 289-1 291 292 293 293-1 293-2 

293-3、 293-4、 293-5、 293-6、 293-7、 293-8、 293-9、 293-10、 293-

11、 293-12、 293-13、 294、 295、 295-1、 296、 297、 297-1、 297-

2、 297-3、 297-4、 297-5、 297-6、 297-7、 297-8、 300、 301、 303、 

304、 304-2、 305、 305-1、 305-2、 305-15、 305-16、 305-17、 306、 

306-1、 307-1、 307-2、 307-3、 307-4、 307-5、 307-6、 307-7、 307-

8、 307-9、 307-10、 307-11、 308、 308-5、 308-6、 308-7、 308-8、 

308-9、 308-10、 309、 313、 313-3、 313-4、 313-5、 313-6、 313-7、 

313-8、 313-9、 313-10、 313-11、 315-1、 315-4、 315-22、 315-23、 

317-1地號等 88筆土地 

計畫面積：17,460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依地籍測量及分割後之謄本面積為

準）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第 3項 

 



 

I 
 

目錄 

壹 辦理緣起與目的 ....................................................................................................... 1 

一 計畫緣起 ...................................................................................................................... 1 

二 計畫目的 ...................................................................................................................... 1 

三 法令依據 ...................................................................................................................... 1 

貳 更新地區範圍 ........................................................................................................... 2 

參 發展現況 ................................................................................................................... 3 

一 都市計畫情形 .............................................................................................................. 3 

二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 4 

三 交通系統 ...................................................................................................................... 6 

四 公共設施 .................................................................................................................... 10 

五 土地權屬概況及建築物權屬 .................................................................................... 11 

六 居民意願 .................................................................................................................... 17 

七 原有社會 經濟關係 ................................................................................................ 19 

八 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 ................................................................................................ 20 

肆 基本目標與策略 ..................................................................................................... 21 

一 現況課題與對策 ........................................................................................................ 21 

二 發展定位與目標 ........................................................................................................ 22 

伍 實質再發展概要 ..................................................................................................... 24 

一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 24 

二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 ............................................................................................ 26 

三 防災 救災空間構想 ................................................................................................ 26 

陸 更新單元劃設基準 ................................................................................................. 29 

柒 開發實施構想 ......................................................................................................... 30 

一 開發主體 .................................................................................................................... 30 

二 開發方式 .................................................................................................................... 30 

捌 其他應表明事項 ..................................................................................................... 31 

附件一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同意參與都市更新函 ....................................................... 32 

附件二 國家住都中心辦理本市青年高分社等四處公辦都更案提供之公益設施研

商會議紀錄 ........................................................................................................ 33 

 



 

II 
 

圖目錄 

圖 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 2 

圖 2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 3 

圖 3  更新地區現況照片示意圖 .................................................................................... 5 

圖 4  更新地區周邊土地使用示意圖 ............................................................................ 5 

圖 5  更新地區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 6 

圖 6  更新地區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分布示意圖 ............................................................ 7 

圖 7  更新地區周邊汽車停車供需調查結果示意圖 .................................................... 9 

圖 8  更新地區公共設施示意圖 .................................................................................. 10 

圖 9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 14 

圖 10  更新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更意願圖 ................................................ 18 

圖 11  更新地區土地利用計畫構想示意圖 ................................................................ 25 

圖 12  更新地區防災 救災空間構想示意圖 ............................................................ 28 

 

表目錄 

表 1  更新地區周邊路外停車場使用狀況表 ................................................................ 8 

表 2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表 .......................................................................................... 11 

表 3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比例表 .................................................................................. 14 

表 4  更新地區建築物權屬表 ...................................................................................... 15 

表 5  高雄市鳳山區及更新地區周邊人口 5年變化統計表 ...................................... 19 

 

 



 

1 
 

壹 辦理緣起與目的 

一 計畫緣起 

更新地區位於高雄市鳳山區與鳥松區交界處，座落於鳳山區鳳

松路及鳳誠路交叉口，鄰近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並緊鄰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興建中之鳳松安居及鳳誠安居社會住宅、。計畫區

內包含原為國防部軍備局管有之牛稠埔營區，目前原軍方建物因無

使用需求而拆除，現況為空地且四周有圍牆。 

因目前土地使用強度較低，且周邊私有建物年限多數已達更新

年期，考量老舊房屋之居住安全 都市景觀及為使建築物符合都市

應有之機能、，實有更新之必要、，期透過過都市更新方式有改改善周

邊整體環境並增進公共利益，以促進土地及老舊建物活化再利用。 

二 計畫目的 

配合公辦都市更新開發，活化大型低度利用土地，並整合周邊

私有土地，改善周邊環境品質，重新塑造地區都市意象與氛圍，進

一步帶動周邊地區再發展。 

三 法令依據 

(一)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第 3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

優先劃定或變更為更新地區並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3.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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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更新地區範圍 

更新地區位於高雄市鳳山區，其北側臨鳳誠路 西側臨鳳松路，

南側臨鳳松安居社會住宅及東側緊臨既有住宅社區。劃定更新地區以

鳳松安居為界，範圍包括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71-2 地號等 88 筆

土地，面積合計 17,460平方公尺，詳圖 1所示。 

 

 

 

 

 

 

 

 

 

 

  

 

 

 

 

 

 

 

 

 

 

 

 

 

圖 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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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現況 

一 都市計畫情形 

更新地區範圍屬高雄市都市計畫鳳山細部計畫區範圍內，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建蔽率 60% 容積率 240%，

詳圖 2所示。 

 

 

 

 

 

 

 

 

 

 

 

 

 

 

 

 

 

 

 

 

 

 

 

 

 

 

 

 

圖 2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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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1.更新地區使用現況 

更新地區四面臨路，臨北側 西側及南側土地現況多

為空地使用，其中牛潮埔段 274 308 及 309 地號等 3 筆

土地業現況為出租予社宅統包業者作放置建築材料使用；

東側多為 3至 4層樓過天厝建物，以住宅使用為主，屋齡

約 28至 43年，詳圖 3所示。 

2.周邊使用現況 

更新地區周邊以住宅使用為主、，文東東路於 102年開

通後，可連接西側園藝試驗所及文山特區商圈(距本案約

1.5 公里)帶動地方發展；而沿鳳松路及文東東路一帶，則

以混合住宅使用為主，皆為 2 樓以上住宅使用 1 樓作為

沿街店鋪方的型態，店面使用空間大，多作為家俱 工業 

汽機車零件等傳統產業店面，亦有提供地區居民之一般零

售及小型餐飲業，詳圖 4所示。 

（二）建築物使用現況 

更新地區範圍內東側共有 27 棟私有過天建物，係於民

國 70 至 86 年興建完成，為地上 3 至 4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

建物，建物樓地板面積為 4,306.96平方公尺，現為居住使用。

另範圍內東北側有 1處臨時建物，為地上 1層之鐵皮屋、，現

況為民人占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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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更新地區現況照片示意圖 

 

 

 

 

 

 

 

 

 

 

 

 

 

 

 

 

 

 

 

 

 

 
資料來源：1.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2.本計畫繪製。 

圖 4  更新地區周邊土地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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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系統 

（一）道路系統 

更新地區南北向主要道路為鳳松路、（25公尺）及經武路

（20公尺）、，往北可連接鳥松區 長庚醫院及澄清湖風景區

一帶，往南可通達鳳山舊市區 前鎮區及小港區；東西向主

要道路為省道 1號建國路、（40公尺）、，往西可接國道 1號九

如交流道，往東可至大寮區，並連接高屏大橋。 

次要道路可提供聯外幹道或主要道路與出入道路間之

連繫功能，本計畫範圍周邊東西向次要道路為鳳誠路、（15公

尺）、 文東東路、（20公尺）、，往西可連接文山特區 三民區、，

詳圖 5所示。 
 

 

 

 

 

 

 

 

 

 

 

 

 

 

 

 

 

 

 

 

 

 

 

 

 

圖 5  更新地區周邊道路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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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運輸系統 

更新地區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設有 2 處公共腳踏車

（YouBike2.0）站點、，分別位於文東東路及北文街沿線、；範

圍內之公車站有 4處，主要分布於鳳松路及鳳北路沿線、，所

行經之公車路線計有 4條、，詳圖 6所示、。過過以上大眾運輸

工具，可串聯鳳山市區內之臺鐵鳳山站及捷運黃線 Y4長庚

醫院站（預計 117年通車）。 
 

 

 

 

 

 

 

 

 

 

 

 

 

 

 

 

 

 

 

 

 

 

 

 

 

 

 

圖 6  更新地區周邊大眾運輸系統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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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空間現況 

更新地區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共有 4處路外停車場，為

部分月租及臨停性質，汽車停車位 136席 路邊汽車停車位

214席。 

依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服務資訊網資料統計

結果、，路外停車場尖峰時段使用率約 88%、，路邊停車尖峰時

段使用率約 58%、，顯示更新地區周邊停車供給可滿足停車需

求，詳表 1及圖 7所示。 

表 1  更新地區周邊路外停車場使用狀況表 

類型 編號 名稱 
停車供給

數量 

尖峰停車

數量 

尖峰停車

供需比例 

路
外
停
車
場 

1 Go Parking鳳山北明街停車場 83 71 86% 

2 日月亭華鳳停車場 20 17 85% 

3 忠誠公有停車場 20 20 100% 

4 格林停車場 13 11 85% 

小計 136 119 88% 

路
邊
停
車
路
段 

1 文東東路(鳳松路至北賢街) 34 30 88% 

2 鳳松路(鳳誠路至文東東路) 31 15 48% 

3 鳳誠路(鳳松路至北文街) 38 18 47% 

4 鳳北路(民安街至力行路) 7 4 57% 

5 北忠街(中正路二巷至文東東路) 69 32 46% 

6 北文街(鳳誠路至文東東路) 12 9 75% 

7 經武路(鳳松路至力行路) 18 12 67% 

8 力行路(經武路至北平路) 5 5 100% 

小計 214 125 58% 

合計 350 244 70% 

註：資料統計時間為 112年 12月 13日上午 9時。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服務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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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資料統計時間為 112年 12月 13日上午 9時。 

資料來源：1.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有停車場服務資訊網；2.本計畫繪製。 

圖 7  更新地區周邊汽車停車供需調查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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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設施 

更新地區 500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有學校 公園 廣場及機

關設施、。學校設施 1處(鎮北國小)、 公園地地 2處(鳳松地地 北辰

兒童公園)、 廣場用地 2處(忠誠公有停車場 廣場兼道路使用)、 機

關設施 2處(鳳山熱帶園藝試驗所 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現況均

已開闢，各項公共設施相關分布詳圖 8所示。 

 

 

 

 

 

 

 

 

 

 

 

 

 

 

 

 

 

 

 

 

 

 

 

 
資料來源：1.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2.本計畫繪製。 

圖 8  更新地區公共設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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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權屬概況及建築物權屬 

（一）土地權屬 

更新地區內共有88筆土地，面積合計17,460平方公尺。

其中 28筆公有土地中、，8筆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土地、 

20筆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公有土地面積總計為 693.30

平方公尺，約占 3.97%；3筆私有土地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

新中心所有，面積為 13,582.70平方公尺，約占 77.79%、；其

餘 57筆地號為私人所有，面積總計為 3,184.00平方公尺，

約占 18.24%，詳表 2 詳表 3及圖 9所示。 

表 2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表 

編號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1 

鳳山區 

牛潮埔段 

271-2 3.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3.00  

2 272-2 19.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19.00  

3 274 7,239.00 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 1/1 7,239.00 

4 275 22.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22.00  

5 276 20.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20.00  

6 277 12.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12.00  

7 278 191.00  林 OO 1/1 191.00  

8 279 390.00  林 OO 1/1 390.00  

9 280 103.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103.00  

10 288 40.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40.00  

11 289 76.00  林王 OO 1/1 76.00  

12 289-1 70.00  何 OO 1/1 70.00  

13 291 182.00 

李 OO 1/3 60.67  

李 OO 1/3 60.67  

李 OO 1/3 60.67  

14 292 228.00  李 OO 1/1 228.00  

15 293 43.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43.00  

16 293-1 3.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3.00  

17 293-2 24.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4.00  

18 293-3 91.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91.00  

19 293-4 26.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6.00  

20 293-5 30.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30.00  

21 293-6 25.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5.00  

22 293-7 24.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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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表(續) 

編號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 

23 

鳳山區 

牛潮埔段 

293-8 24.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4.00  

24 293-9 24.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4.00  

25 293-10 23.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3.00  

26 293-11 26.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26.00  

27 293-12 50.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50.00  

28 293-13 3.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3.00  

29 294 40.00  蔡賴 OO 1/1 40.00  

30 295 20.00  蔡賴 OO 1/1 20.00  

31 295-1 20.00  侯 OO 1/1 20.00  

32 296 40.00  侯 OO 1/1 40.00  

33 297 48.00  王 OO 1/1 48.00  

34 297-1 45.00  李陳 OO 1/1 45.00  

35 297-2 45.00  蔣 OO 1/1 45.00  

36 297-3 45.00  吳 OO 1/1 45.00  

37 297-4 45.00  廖 OO 1/1 45.00  

38 297-5 45.00  陸 OO 1/1 45.00  

39 297-6 133.00  蒙 OO 1/1 133.00  

40 297-7 116.00 

蔣 OO 1120/10000 12.99  

吳 OO 1120/10000 12.99  

廖 OO 1120/10000 12.99  

李陳 OO 1120/10000 12.99  

蒙 OO 3200/10000 12.99  

王 OO 1200/10000 37.12  

陸 OO 1120/10000 13.92  

41 297-8 40.00 
蒙 OO 7313/10000 29.25  

蔣 OO 2687/10000 10.75  

42 300 121.00 

侯 OO 1/2 60.50  

王 OO 1/6 20.17  

王 OO 1/6 20.17  

王 OO 1/6 20.17  

43 301 19.00  張 OO 1/1 19.00  

44 303 12.00  張 OO 1/1 12.00  

45 304 40.00  張 OO 1/1 40.00  

46 304-2 1.00  陳 OO 1/1 1.00  

47 305 69.00 
莊 OO 1/2 34.50  

莊 OO 1/2 34.50  

48 305-1 116.00  許 OO 1/1 116.00  

49 305-2 114.00  賴 OO 1/1 114.00  

50 305-15 119.00  胡 OO 1/1 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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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表(續) 

編號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權利範圍 持分面積(㎡) 

51 

鳳山區 

牛潮埔

段 

305-16 20.00  陳 OO 1/1 20.00  

52 305-17 53.00  陳 OO 1/1 53.00  

53 306 50.00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1 50.00  

54 306-1 77.00  許 OO 1/1 77.00  

55 307-1 9.00  鐘 OO 1/1 9.00  

56 307-2 30.00  鐘 OO 1/1 30.00  

57 307-3 6.00  陳 OO 1/1 6.00  

58 307-4 3.00  李 OO 1/1 3.00  

59 307-5 3.00  吳 OO 1/1 3.00  

60 307-6 2.00  廖 OO 1/1 2.00  

61 307-7 3.00  鐘 OO 1/1 3.00  

62 307-8 3.00  陳 OO 1/1 3.00  

63 307-9 3.00  李 OO 1/1 3.00  

64 307-10 3.00  吳 OO 1/1 3.00  

65 307-11 2.00  廖 OO 1/1 2.00  

66 308 3,658.70 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 1/1 3,658.70 

67 309 2,685.00 國家住宅與都市更新中心 1/1 2,685.00 

68 308-5 3.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3.00  

69 308-6 6.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6.00  

70 308-7 8.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8.00  

71 308-8 10.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0.00  

72 308-9 10.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10.00  

73 308-10 0.3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 0.30  

74 313 15.00  董 OO 1/1 15.00  

75 313-3 44.00  王 OO 1/1 44.00  

76 313-4 50.00  王施 OO 1/1 50.00  

77 313-5 50.00  呂 OO 1/1 50.00  

78 313-6 51.00  朱 OO 1/1 51.00  

79 313-7 49.00  廖 OO 1/1 49.00  

80 313-8 48.00  吳 OO 1/1 48.00  

81 313-9 49.00  李 OO 1/1 49.00  

82 313-10 46.00  陳 OO 1/1 46.00  

83 313-11 11.00  鐘 OO 1/1 11.00  

84 315-1 14.00  鐘 OO 1/1 14.00  

85 315-4 36.00  董 OO 1/1 36.00  

86 315-22 6.00  王 OO 1/1 6.00  

87 315-23 18.00  鐘 OO 1/1 18.00  

88 317-1 21.00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1 21.00  

合計 17,460 - - 17,46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地籍測量及分割後之謄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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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比例表 
權屬 所有權人/管理人 面積（㎡） 百分比（%） 

公有 

中華民國/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240.00 1.37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53.30 2.60 

小計 693.30 3.97 

私有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3,582.70 77.79 

其他私人 3,184.00 18.24 

小計 16,766.70 96.03 

合計 17,460.00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地籍測量及分割後之謄本面積為準。 

 

 

 

 

 

 

 

 

 

 

 

 

 

 

 

 

 

 

 

 

 

 

 

 

 

 

 

 

 

 

 

 

 

 

 

 

 

圖 9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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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物權屬 

更新地區內計有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 2049建號等 27

筆建築物，建築物構造以鋼筋混凝土造為主、，權屬皆屬私人

所有，坐落建物面積合計 4,306.96平方公尺，詳表 4所示。 

表 4  更新地區建築物權屬表 
編

號 
建築物門牌 地號 建號 樓層數 主要建材 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建物面

積(㎡） 

建築 

完成日 

使用

現況 

1 
鎮北北巷 31

之 9號 
289 2049 3 

鋼筋混凝

土造 
林王 OO 1/1 118.50 70/12/01 住宅 

2 
北忠街 329

巷 6號 
289-1 2050 3 

鋼筋混凝

土造 
何 OO 1/1 118.50 70/12/01 住宅 

3 
北忠街 329

巷 12號 

294 

295 
4288 4 

鋼筋混凝

土造 
蔡賴 OO 1/1 118.80 86/03/05 住宅 

4 
北忠街 329

巷 16號 

295-1 

296 
4287 4 

鋼筋混凝

土造 
侯 OO 1/1 119.23 86/03/05 住宅 

5 
北忠街 329

巷 18號 
297 4272 4 

鋼筋混凝

土造 
王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6 
北忠街 329

巷 20號 
297-1 4273 4 

鋼筋混凝

土造 
李陳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7 
北忠街 329

巷 22號 
297-2 4277 4 

鋼筋混凝

土造 
蔣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8 
北忠街 329

巷 26號 
297-3 4274 4 

鋼筋混凝

土造 
吳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9 
北忠街 329

巷 28號 
297-4 4275 4 

鋼筋混凝

土造 
廖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10 
北忠街 329

巷 30號 
297-5 4276 4 

鋼筋混凝

土造 
陸 OO 1/1 154.44 85/11/10 住宅 

11 
北忠街 329

巷 32號 
297-6 4278 4 

鋼筋混凝

土造 
蒙 OO 1/1 225.95 85/11/10 住宅 

12 
北盛街 62

巷 13號 

301 

303 

304 

3241 4 
鋼筋混凝

土造 
張 OO 1/1 178.36 82/02/17 住宅 

13 
北盛街 62

巷 9號 

304-2 

305-16 

305-17 

3243 4 
鋼筋混凝

土造 
陳 OO 1/1 200.86 82/02/17 住宅 

14 
北盛街 62

巷 11號 
305 3242 4 

鋼筋混凝

土造 

莊 OO 

莊 OO 

1/2 

1/2 
167.92 82/02/17 住宅 

15 
北忠街 321

號 

305-1 

306-1 
4043 4 

鋼筋混凝

土造 
許 OO 1/1 267.13 83/11/30 住宅 

16 
北忠街 319

號 
305-2 3005 4 

鋼筋混凝

土造 
賴 OO 1/1 242.00 79/03/28 住宅 

17 
北忠街 317

號 
305-15 3006 4 

鋼筋混凝

土造 
胡 OO 1/1 242.00 79/03/28 住宅 

18 
北盛街 82

號 

307-2 

313-11 

315-23 

3165 4 
鋼筋混凝

土造 
鐘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註：表內建築物基本資料係摘錄自建物謄本登載內容；使用現況係本計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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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更新地區建築物權屬表(續) 
編

號 
建築物門牌 地號 建號 樓層數 主要建材 所有權人 

權利

範圍 

建物面

積(㎡） 

建築 

完成日 

使用

現況 

19 
北盛街 80

號 

307-3 

313-10 
3166 4 

鋼筋混凝

土造 
陳 OO 1/1 140.52 81/03/06 住宅 

20 
北盛街 64

號 

313 

315-4 
3174 4 

鋼筋混凝

土造 
董 OO 1/1 141.59 81/03/06 住宅 

21 
北盛街 66

號 
313-3 3173 4 

鋼筋混凝

土造 
王 OO 1/1 136.60 81/03/06 住宅 

22 
北盛街 68

號 
313-4 3172 4 

鋼筋混凝

土造 
王施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23 
北盛街 70

號 
313-5 3171 4 

鋼筋混凝

土造 
呂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24 
北盛街 72

號 
313-6 3170 4 

鋼筋混凝

土造 
朱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25 
北盛街 74

號 
313-7 3169 4 

鋼筋混凝

土造 
廖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26 
北盛街 76

號 
313-8 3168 3 

鋼筋混凝

土造 
吳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27 
北盛街 78

號 
313-9 3167 3 

鋼筋混凝

土造 
李 OO 1/1 137.48 81/03/06 住宅 

合計 4,306.96 - -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依謄本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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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居民意願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下稱國家住都中心）業於 111年 1月

26日及 111年 9月 8日辦理本更新地區範圍地主說明會，並同步進行

範圍內私有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意願調查。本更新地區土地及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共計 41 位，其中 2 位土地所有權人為公有產權（分

別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2 位為私法人（國家

住都中心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 37位則為私人。 

更新地區內公有土地共計 28筆，面積合計 693.30平方公尺，將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6 條第 1 款：「公有土地及建築物，除另有合理

之利用計畫，確無法併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外，於舉辦都市更新事

業時，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土

地法第二十五條 國有財產法第七條 第二十八條 第五十三條 第

六十六條 預算法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六條 第八十六條及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規定，參與本次更新。其中，國防

部政治作戰局業已依 111年 5月 16日國政眷服字第 1110122756號函

復國家住都中心同意配合辦理都更作業(詳附件一)。 

私有土地共計 60筆，面積合計 16,766.70平方公尺，其中 3筆為

國家住都中心所有，面積為 13,582.70平方公尺，1筆為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所有，面積為 50.00平方公尺，其餘 56筆為私人所有，面積

共計 3,134.00平方公尺，所有權人數 38人。 

國家住都中心已於 111年 1月 26日及 111年 9月 8日分別辦理

2場地主說明會，調查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意願，截至 113年 1月

止，有表達參與都市更新意願者共計 1人。案內不同意參與者主要係

對其持有房地仍有其他使用規劃；尚未表態地主則因未居住於此地或

未出席會議而未能取得其參與意願，本案更新地區公告劃定後，將由

國家住都中心持續與所有權人溝通確認其參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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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更新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更意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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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原有社會 經濟關係 

（一）地區發展脈絡 

更新地區位於高雄市鳳山區牛潮埔段，鄰近文山特區及

華鳳特區，屬未來發展地區。鳳山區住宅環境自民國 70年

起逐漸興起，自早期規劃之圓山特區 湖濱特區，至近年發

展熱絡之文山特區及華鳳特區，可知鳳山區業已成為高雄市

民重要居住核心之一、。且本更新地區鄰近鳳松安居 鳳誠安

居、，及華鳳特區之私人建案，綜合以上各處所提供之住宅供

給，未來此區域之住宅發展潛力可期。 

（二）人口發展概況 

高雄市為南部區域主要人口集聚地區，目前為全國第三

大城市，僅次於新北市及臺中市。截至民國 112年 11月全

市總人口數為 2,737,608 人，而鳳山區人口總計為 356,476

人，佔全市 13.02%，居全市第一位。近 5 年全市人口逐漸

呈負成長，雖鳳山區在縣市合併屬於持續發展重心區域，但

本區人口成長直至近年始有緩慢至衰退之現象，近 5年減少

約 2,624人，而牛稠埔營區周邊 1公里範圍內，人口減少約

2,816人，詳表 5所示。 

表 5  高雄市鳳山區及更新地區周邊人口 5年變化統計表 

行政區 項目 
年度 

成長趨勢(人) 增減幅度(%) 
107年 112年 11月 

高雄市 

戶數 1,098,892 1,150,117 51,225 4.66% 
人口數 2,772,624 2,737,608 -35,016 -1.27% 

65歲以上 411,897 520,947 109,050 26.48% 
40~64歲 1,084,113 1,094,252 10,139 0.94% 
15~39歲 943,811 816,183 -127,628 -13.53% 

鳳山區 

戶數 141,761 148,396 6,635 4.68% 
人口數 359,100 356,476 -2,624 -0.74% 

65歲以上 47,290 62,895 15,605 33.00% 
40~64歲 138,538 142,164 3,626 2.62% 
15~39歲 126,288 107,926 -18,362 -14.54% 

牛稠埔營
區周邊 1
公里範圍 

戶數 7,168 9,015 1,847 25.77% 
人口數 16,899 19,715 -2,816 16.66% 

65歲以上 1,999 2,889 890 44.52% 
40~64歲 6,424 7,703 51,225 19.91% 
15~39歲 7,091 6,882 -35,016 -2.95%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資訊，1公里範圍依最小統計區修正，範圍包含鎮北里 忠誠里 武松里

及部分鳥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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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文特色及整體景觀 

（一）人文特色 

更新地區位於華鳳特區附近，屬新興人口移入地區，學

區設有鎮北國小 文山高中、 正修科技大學及高雄長庚醫院

等、，具富 醫療及文教資源，亦可提供教學資源及建教合作

機會；西側鄰近澄清湖風景區 赤山福德祠、，南側鄰近鳳邑

牛稠埔北辰宮，為地方宗教信仰及人文景觀之重要據。 

此外，500公尺範圍內有北辰兒童公園及鳳山熱帶園藝

試驗所，擁有優質地蔭資源；鄰近有幸福文山社區發展協會，

致力於推動在地區域之發展，不定期舉辦主題活動及社區關

懷。 

（二）整體景觀 

鳳松路建築型態為住商混合之 1 至 4 層樓鋼筋混凝土

建築及獨棟 1至 2層樓鐵皮鋼造建物，多為騎樓式商店街型

態，包含餐飲 電信 五金等行業；其中鐵皮鋼造建物則多

為零售與餐飲為主，如速食餐飲 生活量販批發 汽機車維

修業等。 

本區開發較緩慢，地區商業環境以鄰里型商業型態為主、，

建物多為近 30年之老舊建築，發展程度較低，生活機能尚

未完善、，雖位於正修科技大學學區與華鳳特圈之區域優勢，

且有良好之臨路條件得發展地區商業，但因無配套之軟硬體

設施 開放空間 人與車行動線等，仍須妥善規劃以帶動地

區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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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基本目標與策略 

經由發展現況分析，提出本更新地區目前面臨的現況課題與因應

對策，進而確立本更新地區之未來發展定位與目標，作為後續整體發

展規劃構想之遵循依據。 

一 現況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一：南側鳳松安居與北側鳳誠安居社宅缺乏開放空間串聯 

1.說明 

更新地區南側之鳳松安居及北側之鳳誠安居社宅刻

正興建中、，其中鳳松安居開放空間集中留設於該基地中央、，

為有改連接兩處社宅發展、，建立人行步道及地色廊帶的串

聯有其必要性。 

2.對策 

規劃完整人行空間，過過連續性開放空間系統作為串

連骨幹、，提供居民友善且開闊的景觀步行環境，營造安全

及舒適戶外活動場所，提升居住之適宜性。 

（二）課題二：鄰里商業發展程度較低，商業服務機能有限 

1.說明 

整體商圈因開發較緩慢，地區商業環境以鄰里型商業

型態為主，且周邊又以住宅使用居多，多為近 30年之老舊

建物，商業服務設施較不完善、。未來待鳳松安居、 鳳誠安

居社宅及本計畫興建完成、，將帶來逾千戶之居住人口，依

現有周邊商業型態，所能提供的服務略顯不足。 

2.對策 

藉由都市更新契機，過過本更新地區建築物量體配置

設計，引入住宅及商業複合使用機能、，並結合周邊醫療及

學校機構資源、，提升地區商業發展，滿足在地居住費娛 

樂需求。 

  



 

22 
 

（三）課題三：周邊公共設施不足，缺乏休憩活動空間 

1.說明 

更新地區周邊建物密集，卻僅有北辰兒童公園及鳳松

地地 2處開放空間、，可提供與家庭親子戶外休憩空間略顯

不足，且其中地地位於三條道路交界處中心、，孩童童或年

長者於此處活動，存有安全性的問題。 

2.對策 

留設大量開放空間集中於更新地區中央、，規劃無遮簷

的地色廊帶，提供戶外活動廣場及休憩草坪、，並建立林蔭

景觀步道，創造更多與鄰里共享之友善開放空間。 

二 發展定位與目標 

（一）發展定位：「導入住商複合機能，滿足多元居住需求」 

更新地區緊鄰鳳誠安居及鳳松安居，西側為農委會鳳山

熱帶園藝試驗分所，臨南北向為鳳松路及東西向之鳳誠路，

交通便利，且周邊 有文教醫療等既有資源，未來具有發展

潛能、。期過過都市更新 都市設計等手法、，提供步行可及之

住宅 購物  樂等服務機能，並串聯地色開放空間、，營造

地方商業活力廊帶，完善當地生活機能，成為居住空間之更

新社區示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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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目標 

1.整合商業及開放空間成為有機軸帶 

規劃開放空間集中留設於基地中央、，與北側鳳誠安居

社宅及南側鳳松安居社宅之法定空地串連為景觀休閒廊

帶，以營造連續性友善步行動線與商業廊帶、，提供全齡舒

適步道及遊憩空間。 

2.提供多元居住空間 

考量有別於周邊所有權建案及社宅租賃型態，屬國家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權屬擬規劃租賃 使用權或地上權類

型之住宅，提供優質住宅發展腹地，滿足多元居住需求並

打造適居之生活環境。 

3.帶動地區商業機能 

因應未來兩處社會住宅 731戶及本案約 600戶完工後

所衍生之居住需求，規劃低樓層導入餐飲零售複合機能，

提供親子商業活動空間及便利型費娛服務，營造以人為本

的新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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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實質再發展概要 

為達本更新地區之發展目標，經相關資料研析後，本計畫擬由土

地利用 公共設施 交通運輸系統及防災 救災空間等，分別提出規

劃構想，為後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參考依據。 

一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一）土地使用機能 

本計畫周邊具備學校及醫院等醫療文教設施，周邊為既

有住宅社區，為支援南北兩側社宅完工後所衍生之居住需求，

並滿足多元居住空間、，導入住宅及商業複合使用機能，未來

將於臨鳳松路及鳳誠路一側規劃低樓層沿街店鋪，打造商業

廊帶，提供步行可及之購物  樂等服務機能。 

（二）開放空間系統 

考量沿街人行步道之空間品質、，本計畫臨鳳松路及鳳誠

路一側留設退縮 6公尺無遮簷人行步道，臨北忠街留設退縮

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臨北盛街留設退縮 2公尺無遮簷人行

步道，創造適宜之行人通行環境。 

基地開放空間系統規劃、，為延續鳳松安居開放空間，本

計畫留設至少 10 公尺寬之地意開放空間作為南北串連軸帶，

並考量東側住宅社區對外聯通性及與西側鳳山熱帶園藝試

驗分所之銜接，留設至少 5公尺寬之開放空間作為東西串連

軸帶。過過留設地廊增加地化面積，提供都市空間帶狀地意

環境。 

上述內容為初步構想，實際引入機能悉依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階段行政協商與書件核定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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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構想 

1.車行動線 

計畫範圍左側緊鄰鳳松路，為連接主要道路建國路之

重要幹路之一，考量基地空間特性及避免車輛出入停等對

幹道交通造成影響，應避免將車道設置於鳳松路、，車輛出

入口規劃設置於交通流較低的鳳誠路及北忠街。 

2.人行動線 

更新地區臨計畫道路皆留設退縮人行步道，並於區內

規劃開放空間專供人行使用，過過人行步道之留設，將人

引入區內，強化內側商業活動與地意設施之可及性，並建

立與鎮北國小之通學步道，形塑友善安全的人行動線系統。 
 

 

 

 

 

 

 

 

 

 

 

 

 

 

 

 

 

 

 

 

 

 

 

 

 

 

 

 

註：實際應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內容為準。 

圖 11  更新地區土地利用計畫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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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 

本計畫範圍之更新單元孩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七

條申請獎勵，須依「高雄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高雄

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指定之社福利及公益設施項目」進行檢討，以

提供全市性及地區性建議設置之社會福利及公益設施。 

依據 112年 8月 3日召開「國家住都中心辦理本市青年高分社

等四處公辦都更案提供之公益設施研商會議」紀錄(詳附件二)、，本

更新地區目前公益設施需求尚不明確、，考量國家住都中心於本計畫

南北兩處鳳松安居及鳳誠安居社會住宅，已規劃設置日照中心及幼

兒園等公益設施，本計畫後續公共設施空間可朝多功能複合使用規

劃、，以增加未來使用彈性、，後續孩有機關單位提出需求，將再納入

評估。 

三 防災 救災空間構想 

（一）防災道路系統 

1.緊急救援道路 

係以路寬 20 公尺以上，並考量可延續通達各區域之

主要聯外道路，如更新地區周邊之鳳松路 文東東路 經

武路。 

2.避難逃生道路 

當指定避難場所 防災據點無法直接連接緊急道路或

救援輸送道路時，需劃設避難逃生道路，以地區道路寬度

達 8 公尺以上為主，如更新地區周邊之鳳誠路與鳳北路。 

（二）防災避難據點 

1.避難場所 

避難場所之據點，是以收容暫時無法直接進入安全避

難場所之避難人員為主，以鄰近之開放空間進行第一時間

之緊急避難，如更新地區東側之鎮北國小 北側之牛潮埔

休閒公園 西側之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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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臨時收容所 

臨時收容所是以 1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公園 學校為

指定對象，目的為提供大面積的開放空間作為停留場所，

待災害穩定至某一程度在進行必要之避難設施，如更新地

區西側之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及東側之鎮北國小。 

3.中長期收容所 

中長期收容場所為提供災後都市復建完成前，避難生

活所需之設施，並且是當地避難人員獲得資訊的場所。因

此，以中小學為主，如更新地區東側之鎮北國小。 

（三）醫療救援場所 

醫療據點以災害發生後，最短時間可達之中 大型醫院

為主、，指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醫醫院為主要急救

責任醫院，其距離更新地區約 1.4公里，車程時間約 3分鐘。 

（四）防災指揮據點 

1.醫療救援中心 

為指揮所及臨時觀哨站。更新地區之費防指揮所為南

側之高雄市政府費防局第三大隊鳳山分隊。 

2.警察指揮中心 

為指揮所中心及情報收集站。更新地區之警察指揮中

心為南側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文山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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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更新地區防災 救災空間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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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更新單元劃設基準 

本計畫係依據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3條規定劃定更新單元，

惟考量更新地區建築物及公私有土地權屬分布，如更新地區範圍內扣

除已建築完成，且無礙建築設計或市容觀瞻而無法合併更新之土地後，

土地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仍得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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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開發實施構想 

一 開發主體 

考量更新地區地主意願及使用現況，更新地區之開發主體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2 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

事業： 

（一）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

條例」第 3條規定，辦理都市更新業務；並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12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後續由本府同意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為實施者。 

（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亦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得就本案更新單元劃設基準劃定更新單元，自行組織都

市更新會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二 開發方式 

更新地區之都市更新處理方式為「重建」，有關娛用依「都市

更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土地及合法所有權人得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22條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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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其他應表明事項 

一 本更新計畫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列為政府主導都市更

新案；或依同法第 22條，由民間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二、 本更新地區依地籍測量分割為準，如及及道路用地截，，則除除於

更新地區範圍外，如分割出部分道路用地或可建築土地，則予以排

除或納入更新地區範圍。 

三 本更新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都市計畫暨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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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同意參與都市更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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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家住都中心辦理本市青年高分社等四處公辦都更案提供

之公益設施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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